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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表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扣除发行费用10,626万元后的金额；

2、截至2020年6月30日，大厂潮白河孔雀城颐景园项目实现收益16,012.59万元，超过预计收益的11,293万元；

3、截至2020年6月30日，大厂潮白河孔雀城雅宸园项目已实现收益13,291.80万元，超过预计收益的9,331万元；

4、截至2020年6月30日，大厂潮白河孔雀城雅琴园项目已实现收益12,992.64万元，超过预计收益的9,145万元；

5、2018年1月，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固安孔雀城剑桥郡7期项目、固安孔雀湖瞰湖苑项目、固安雀翎公馆项目、固安孔雀城英国宫2.7期

项目、大厂潮白河邵府新民居项目，变更后，公司不再向上述五个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通过自筹资金等途径继续实施上述项目。 2020年上

半年，固安孔雀城英国宫2.7期项目实现收益-7,490.31万元、大厂潮白河邵府新民居项目实现收益241.37万元；

6、来安孔雀城1期项目因土地成本、建安及其他成本增加，导致该项目成本费用超过报告期内结转的收入，从而2020年上半年产生亏

损；

7、截至2020年6月30日，嘉善孔雀城7-9期项目已实现收益109,437.11万元，超过预计收益的92,169万元；

8、截至2020年6月30日，南浔孔雀城水墨盛景项目已实现收益32,325.84万元，超过预计收益的24,844万元；

9、截至2020年6月30日，舒城孔雀城1.1期项目已实现收益19,299.45万元，超过预计收益的8,601万元；

10、截至2020年6月30日，嘉善孔雀城翰邻悦府项目已实现收益40,862.25万元，超过预计收益的29,501万元；

11、截至2020年6月30日，嘉善孔雀城翰秀悦府项目已实现收益33,842.57万元，超过预计收益的31,622万元；

12、截至2020年6月30日，嘉善孔雀城半岛悦府项目已实现收益14,915.29万元，超过预计收益的14,4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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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

固安孔雀城剑桥郡7期项目、固安孔雀湖瞰湖苑项目、固安雀翎公馆项目、固安

孔雀城英国宫2.7期项目和大厂潮白河邵府新民居项目因区域内规划、施工等政

策变化的影响，导致项目进展缓慢、执行时间延后。 为保证募集资金的投资回

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固安孔雀城剑桥郡7期项目、固安孔雀湖瞰湖苑项目、固

安雀翎公馆项目、固安孔雀城英国宫2.7期项目和大厂潮白河邵府新民居项目变

更为嘉善孔雀城7-9期项目、来安孔雀城1期项目、南浔孔雀城水墨盛景项目、北

戴河孔雀城幸福社区1期项目、武陟孔雀城1.2期项目、舒城孔雀城1.1期项目、嘉

善孔雀城翰邻悦府项目、嘉善孔雀城翰峰悦府项目、嘉善孔雀城翰秀悦府项目、

嘉善孔雀城半岛悦府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涉及募集资金金额总计399,192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此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2017年12月16日披露了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17-358）。

公司于2018年1月3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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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注销数量：1,268.58万份；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21.45万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本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9.29元/股；本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9.44元/股。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 或“公司” ）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1、2018年6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监事会就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是否有利

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明确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年6月9日至2018年6月28日，监事会在公司官网发布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在公示期间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人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

出的异议。 2018年6月29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3、2018年7月5日，公司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

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

形，不存在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4、2018年7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与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了调整，确定2018年7月6日为授予日，向130名激励对象授予5,227万份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为27.46元/股；向130名激励对象授予5,22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3.28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

划的相关调整和授予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

分公司” ）完成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登记手续，登记数量为5,187万份；于2018年9月20日完成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登记数量

为4,830.5万股。

5、2018年12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19年

1月14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批准注销任海军等6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共计82万份，以及以13.2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6万股。 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在中

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19年3月12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

6、2019年6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19年

6月28日，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批准注销张来等7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

计137万份，以及以13.2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王永腾等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7万股。 公司

于2019年8月2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19年8月13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

7、2019年6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2019年6月6日为授予日，向8名激励对象授予全部预留部分的653.5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9.94元

/股；向8名激励对象授予全部预留部分的653.5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4.97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

预留权益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预留授予的653.5万股限制性股票及653.5万份股票期权

登记手续。

8、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以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3,002,591,7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12.00元（含税）。 基于此，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调整的议案》，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7.46元/股调整为26.26元/

股，将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9.94元/股调整为28.74元/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14.97元/股调整为13.77

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调整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9、2019年7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19

年8月20日，公司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注销2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60万份股票期

权， 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

销手续，于2019年10月22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

10、2019年8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和行权条件已

成就，113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可解锁数量为1,863万股，114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可行权数量

为1,963.20万份。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和股票期权行权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2019年9月20日，本次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上市流通；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内，50名激励对象行权，行权数量为564.62万股，该部分股份已于2019年11月28日上市流通。

11、2019年11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将首次授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12.08元/股。 公司独立

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12、2019年11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19年11月22日，公司2019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注销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确认符合行权

条件的45万份股票期权以及其中三名激励对象确认放弃行权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8万份股票期权， 回购注销四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1.7万股。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19年12

月31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

13、2020年4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20年5月20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注销15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确认符合行权条件以及

符合行权条件但确认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384万份， 回购注销1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22.30万股。 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20年6月19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登记

手续。

14、2020年6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20年6

月30日，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注销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确认符合行权条件以及符

合行权条件但确认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39.28万份， 回购注销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4.694万股。 公司于2020年8月19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20年8月21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登记

手续。

15、2020年8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该议案尚

需经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注销/回购注销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注销/回购注销的原因

1、激励对象离职

根据《激励计划》、《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激励对象

因离职的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

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2、股票期权行权期结束

根据《激励计划》、《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股票期权

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二)�注销/回购注销的数量

1、激励对象离职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廖勇因离职的原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确认符合行权条件以及符合

行权条件但未行权的13万份股票期权，拟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7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李承

因离职的原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7.5万份股票期权，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9.75万股限制性股票。 上述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为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的数量。

2、股票期权行权期结束

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结束，公司拟注销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的1,248.08万份股票期权。

(三)�回购价格、资金来源及其他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该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7月10日实施完毕。 根据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需对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回购价格＝调整前的回购价格12.08元/股÷（1+0.3）=9.29元/股(鉴于本次拟回

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对应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现金股利部分由公司代收，故不作派息情形的调整)，即调整后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12.08元/股变更为9.29元/股。

2、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调整前的回购价格13.77元/股-每股派息额1.5元/股）÷（1+0.3）=9.44元/股， 即调整后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13.77元/股变更为9.44元/股。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1.45万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40,945,060 -214,500 40,730,56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872,989,782 0 3,872,989,782

总计 3,913,934,842 -214,500 3,913,720,342

四、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激励计划

的继续实施。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董事会调整本次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数量，系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根据《华夏幸福基

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需作出的调整，相关调整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规定，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本次注销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其持有限制性股票、注销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廖勇等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和数量进行调整；同意公司注销其持有的20.5万份股票

期权、回购注销经调整后其持有的21.45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注销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的1,248.08万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并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监

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名单和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未行权激励对象名单、 拟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和拟回购注销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审核。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导致其不符合激励条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监事会同意

此次调整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价格，并注销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结束，同意注销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发表法律意见，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公司就本次注销及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及回购注销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注销及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回购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注销

及回购注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八、上网公告附件

1、《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 相关调整、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2、《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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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的相关规定以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夏幸福” ）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

司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调整的议案》，对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

价格，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8年6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监事会就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是否有利

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明确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年6月9日至2018年6月28日，监事会在公司官网发布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在公示期间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人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

出的异议。 2018年6月29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3、2018年7月5日，公司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

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

形，不存在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4、2018年7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与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了调整，确定2018年7月6日为授予日，向130名激励对象授予5,227万份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为27.46元/股；向130名激励对象授予5,22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3.28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

划的相关调整和授予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

分公司” ）完成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登记手续，登记数量为5,187万份；于2018年9月20日完成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登记数量

为4,830.5万股。

5、2018年12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19年

1月14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批准注销任海军等6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共计82万份，以及以13.2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6万股。 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在中

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19年3月12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

6、2019年6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19年

6月28日，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批准注销张来等7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

计137万份，以及以13.2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王永腾等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7万股。 公司

于2019年8月2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19年8月13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

7、2019年6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2019年6月6日为授予日，向8名激励对象授予全部预留部分的653.5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9.94元

/股；向8名激励对象授予全部预留部分的653.5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4.97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

预留权益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预留授予的653.5万股限制性股票及653.5万份股票期权

登记手续。

8、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以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3,002,591,7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12.00元（含税）。 基于此，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调整的议案》，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7.46元/股调整为26.26元/

股，将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9.94元/股调整为28.74元/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14.97元/股调整为13.77

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调整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9、2019年7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19

年8月20日，公司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注销2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60万份股票期

权， 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

销手续，于2019年10月22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

10、2019年8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和行权条件已

成就，113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可解锁数量为1,863万股，114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可行权数量

为1,963.20万份。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和股票期权行权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2019年9月20日，本次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上市流通；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内，50名激励对象行权，行权数量为564.62万股，该部分股份已于2019年11月28日上市流通。

11、2019年11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将首次授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12.08元/股。 公司独立

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12、2019年11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19年11月22日，公司2019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注销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确认符合行权

条件的45万份股票期权以及其中三名激励对象确认放弃行权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8万份股票期权， 回购注销四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1.7万股。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19年12

月31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

13、2020年4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20年5月20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注销15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确认符合行权条件以及

符合行权条件但确认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384万份， 回购注销1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22.30万股。 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20年6月19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登记

手续。

14、2020年6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20年6

月30日，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注销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确认符合行权条件以及符

合行权条件但确认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39.28万份， 回购注销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4.694万股。 公司于2020年8月19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20年8月21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登记

手续。

15、2020年8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该议案尚

需经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调整原因及具体调整内容

（一）调整原因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7月10日实施完毕。

（二）具体调整内容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和回购价格，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数

量和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 具体调整如下：

1、调整方法

因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息事项，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数量、行权/回购价格调整方法如下：

1）数量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数量。

2）行权/回购价格

P＝（P0-V）÷(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行权/回购价格。

2、调整后的具体内容

（1）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1）数量

公司拟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廖勇持有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第一个行权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后，公司激励对象持有的调整前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2,596.02万份。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Q=2,596.02万份×（1+0.3）=3,374.826万份。

2）行权价格

本次调整前，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6.26元/股。根据上述调整方法，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P=（26.26元/股-1.

5元/股）÷（1+0.3）=19.05元/股。

（2）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数量

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530.5万股。2020年7月，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变更为：Q=2,530.5万股×（1+0.3）=3,289.65万股。

公司根据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于2020年8月21注销毛永钢等4名离职激励对象所持44.694万股（对应2019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前的34.38万股）限制性股票，并拟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廖勇持有的11.7万股（对应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的9万股）限制性股

票，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将变更为3,233.256万股。

2）回购价格

本次调整前，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2.08元/股。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调整后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12.08元/

股-1.5元/股）÷（1+0.3）=8.14元/股。

（3）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调整

1）数量

因公司拟注销离职激励对象李承持有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注销后，公司激励对象持有的调整前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646万份。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调整后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数量Q=646万份×（1+0.3）=839.8万份。

2）行权价格

本次调整前，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8.74元/股。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调整后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P=（28.74元/股

-1.5元/股）÷（1+0.3）=20.95元/股。

（4）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调整

1）数量

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53.5万股，权益分派实施后，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Q=653.5万

股×（1+0.3）=849.55万股。

因激励对象李承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其持有的9.75万股（对应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的7.5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注销后，公司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将变更为839.8万股。

2）回购价格

本次调整前，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3.77元/股。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调整后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13.77元/

股-1.5元/股）÷（1+0.3）=9.44元/股。

本次调整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的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中对相关调整事项的规定；

2、本次调整在公司 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 我们同意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 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调整事项进行审核后，认为：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激励计划》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和《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调整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二)《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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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

二批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及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为90人，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为90人；

●股票期权可行权数量为1,687.413万份，限制性股票拟解锁数量共计1,616.628万股；

●行权股票来源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统一为激励对象申

请办理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尚需公司向有关机构申请办理相关股份解除限售手续，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二批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及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以下简称“解锁

期” ）解除限售（以下简称“解锁” ）条件均已成就，被授予的激励对象中90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可行权数量为1,

687.413万份，90名激励对象符合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本次限制性股票可解锁数量为1,616.628万股，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审议确认的

情况， 向相关部门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手续及在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统一为激励对象申请办理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

登记手续。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审议程序

1、2018年6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夏

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并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

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明确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于2018年6月9日披露了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2、2018年6月9日至2018年6月28日，监事会在公司官网发布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在公示期间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人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

出的异议。 2018年6月29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的议案》，并于2018年6月30日披露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

3、2018年7月5日，公司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2018年7月6日披露

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 ）；根据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公司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不存在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公司于2018年7月6日披露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二)股权激励计划历次授予及授予权益变动情况

1、2018年7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与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了调整（其中，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653.50万份，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数量调整为653.50万股），确定2018年7月6日为授予日，向130名激励对象授予5,227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7.46元/股；向130名激励

对象授予5,22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3.28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调整和授予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

见。 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完成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登记

手续，登记数量为5,187万份，激励对象人数为129人；于2018年9月20日完成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登记数量为4,830.5万股，

激励对象人数为125人。

2、2018年12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2019年

1月14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批准注销任海军等

6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82万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以13.2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66万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19年3月12日完成上述限

制性股票注销登记手续。

3、2019年6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2019年6

月28日，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批准注销张来等7名

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37万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以13.2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王永腾等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7万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19年8月2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19年8

月13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

4、2019年6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并确定2019年6月6日为授予日，向8名激励对象授予全部预留部分的653.5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9.94

元/股；向8名激励对象授予全部预留部分的653.5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4.97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权益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9年7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调整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激励计

划相关调整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2019年8月20日，公司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批准注销孙明非、周华兵两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

尚未行权的60万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以13.2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两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0万股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 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19年10月22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

记手续。

6、2019年11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将首次授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12.08元/股。 公司独立董

事和监事会对此次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7、2019年11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19年11月22日，公司2019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批准注销崔镝等4名离职激励对象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确认

符合行权条件的45万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以及其中3名激励对象确认放弃行权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8万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以

12.0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1.7万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在中登

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19年12月31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

8、2020年4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20年5月20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批准注销刘恒等15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确认符合行权条

件以及符合行权条件但确认放弃行权的384万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以12.0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1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222.30万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于2020年6月

19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

9、2020年6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020年6月

30日，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批准注销毛永钢等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确认符合行权条件

以及符合行权条件但确认放弃行权的39.28万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以9.29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14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44.694万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20年8月19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于2020年8月21

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

10、2020年8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廖勇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确认符合行权条件以及符合行权条件但未行权的13万份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7万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拟注销离职激励对象李承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7.5万份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75万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拟注销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一个

行权期内未行权的1,248.08万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

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该议案尚需经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1、2020年8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调整的议案》，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596.02万份调整为3,374.826万份，行权价格由26.26元/股调

整为19.05元/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487.12万股调整为3,233.256万股，回购价格由12.08元/股调整为8.14元/股；将向激励

对象授予的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数量由646万份调整为839.8万份， 行权价格由28.74元/股调整为20.95元/股；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646万股调整为839.8万股，回购价格由13.77元/股调整为9.44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次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相关调整事宜

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三)历次股票期权行权和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1、2019年8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和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11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符合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可解锁数量为1,863万股，114名激励对象持

有的股票期权符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可行权数量为1,963.20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和股票期权行权

事宜发表了明确的意见。

2、2019年9月20日，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1,863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3、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内，50名激励对象行权，行权数量为564.62万股，该部分股份已于2019年11月28日上市流通。因第

一个行权期结束，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公司将注销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的1,

248.08万份股票期权。

二、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及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说明

序号 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行权/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解

锁的说明

1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③ 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

④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规定情形之一的，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应当由公司注销，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

司按授予价格与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若激励对象对上述情形负有个人责任

的，则其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公司未发生前述

情形，满足该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④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激励计划的权利，该激励

对象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未发生

前述情况，满足该

条件

3

公司层面考核要求：

激励计划在2018年-2020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

司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解锁条件之一。

第二个行权/解锁期的业绩考核目标为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65%。

上述净利润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公司2019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比2017

年度增长65.30%，

满足该条件

4

激励对象层面行权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相关评价制度实施。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

果分为“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四个等级，分别对应行权系数如下表所

示：

个人当年可行权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行权系数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规定比例行权；若激励对象上

一年度个人评价结果不合格， 则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激

励对象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90 名 激 励 对 象

2019年度考核结

果均为“优秀” 或

“合格” ， 满足该

项行权条件，行权

系数均为100%

5

激励对象层面解锁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相关评价制度实施。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

果分为“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四个等级，分别对应解除限售系数如下

表所示：

个人当年可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系数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按照本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评价结果不合格，则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激励对象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

与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90 名 激 励 对 象

2019年度考核结

果均为“优秀” 或

“合格” ， 均满足

该项解锁条件，解

除限售系数均为

100%

三、本次行权/解锁的具体情况

（一）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情况

1、授予日：2018年7月6日

2、数量：1,687.413万份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以下简称“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7月10日实施完毕。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进行了调整，调整后股票期权数量为3,374.826

万份。 其中，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687.413万份。

3、人数：90名激励对象

4、行权价格：19.05元/股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根据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19.05

元/股。

5、股票期权行权方式：公司批量行权

6、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7、行权安排：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统一办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并将中登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行权日，同时于行权完毕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一切相关手续。

8、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情况如下：

单位：万份

姓名 职务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

权数量

本次可行权数量占目前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总量的比

例

本次可行权数量占目

前总股本的比例

孟 惊 董事、联席总裁 120.90 3.58% 0.03%

胡学文 原董事 46.80 1.39% 0.01%

赵鸿靖 董事、副总裁 70.20 2.08% 0.02%

张书峰 副总裁 39.00 1.16% 0.01%

袁 刚 副总裁 39.00 1.16% 0.01%

陈怀洲 副总裁 46.80 1.39% 0.01%

吴中兵 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46.80 1.39% 0.01%

林成红 董事会秘书 19.50 0.58% 0.00%

核心干部（共82名） 1,258.413 37.29% 0.32%

合计 1,687.413 50.00% 0.43%

注：上表中“目前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总量” ，为经2020年8月28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调整后的数量即3,374.826万份，不包

含拟注销的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股票期权和第一个行权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二）限制性股票拟解锁情况

1、授予日：2018年7月6日

2、数量：1,616.628万股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根据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调整， 除拟回购注销的离职激励对

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外，激励对象持有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3,233.256万股。 其中，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1,616.628万股。

3、人数：90名激励对象

4、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

本次解锁数量占其已获

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孟 惊 董事、联席总裁 403.00 120.90 30%

胡学文 原董事 156.00 46.80 30%

赵鸿靖 董事、副总裁 234.00 70.20 30%

张书峰 副总裁 130.00 39.00 30%

袁 刚 副总裁 130.00 39.00 30%

陈怀洲 副总裁 156.00 46.80 30%

吴中兵 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156.00 46.80 30%

林成红 董事会秘书 65.00 19.50 30%

核心干部（共82名） 3,958.76 1,187.628 30%

合计 5,388.76 1,616.628 30%

注：上表中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已根据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每股转增0.3股）进行调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经核查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业绩、拟行权及解锁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评成绩等实际

情况，90名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要求，可行权数量为1,687.413万份，可解锁数量为1,616.628万股。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

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可以按照相关部门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股票期权行权及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经核查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业绩、拟行权及解锁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评成绩等实际情况，90名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要求，可行权数量为1,

687.413万份，可解锁数量为1,616.628万股。 我们认为公司可以按照相关部门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股票期权行权及限制性股票解

锁的相关事宜。

六、行权日及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将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的前提下，统一办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并将中登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行权日。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行权及本次解除限售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本次行权及本次解除限售满足《激励计划》及《考核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行权和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尚需就本次行权及本次解除

限售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相关股份登记、解除限售手续。

八、上网公告附件

1、《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 相关调整、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2、《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20-152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

2020

年下半年担保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增被担保人：长丰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36家下属子公司；

●担保额度：无变化。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自2020年7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相互间提供总额不超过400亿元的担保，本次调整仅增加36家下属子公司可作为被担保公司使用前述额度，不增加担保预计总

授权额度；

●除前述调整外，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事项其他内容无变化；

●批准期间：本次新增被担保人可于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整事宜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使用经2020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的公司2020年下年度担保预计额度，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及质押；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1,641.37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公司将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视被担保人具体情况要求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9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下半年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于

2020年6月30日经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及下属子公司相互间提供总额

不超过400亿元的担保，其中，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300亿元，对公司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

供担保总额不超过100亿元。 授权期限自2020年7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担保方式包括保证、 抵押及质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6月10日披露的临2020-087号公告）。

现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为满足子公司融资需求，在不增加上述授权总额度的前提下，增加36家被担保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34

家，控股子公司2家。本次新增的被担保公司的担保额度将在前述总额度范围内实施。调整后的2020年下半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具体内容如

下：

1、提供担保的公司包括公司及全部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

2、被担保公司包括：公司314家各级全资和68家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

3、2020年下半年度担保预计额度为人民币400亿元，其中：

（1）对公司各级全资子公司担保预计额度为不超过300亿元。公司可以在上述范围内，对该等314家各级全资子公司之间相互调剂使

用担保预计额度，如在批准期间内发生新设立或收购各级全资子公司的，对该等公司提供的担保，也可以在上述范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

度；

（2）对公司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担保预计额度为不超过100亿元。 公司可以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对该等68

家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之间相互调剂使用担保预计额度， 如在批准期间内发生新设立或收购各级控股子公司

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的，对该等公司提供的担保，也可以在上述范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

（3）除上述调整外，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0年下半年担保预计额度其他内容无变化。

(二)公司对本次调整授权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新增被担保的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序号 公司名称

1 长丰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 骏豪凯星（香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香河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 华夏幸福（涞源）扶贫发展有限公司

3 香河孔雀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 华夏幸福（霸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 香河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 河北福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香河经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 大厂孔雀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香河鼎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 大厂孔雀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舒城裕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 大厂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舒城裕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6 大厂孔雀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 舒城裕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7 大厂孔雀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舒城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 大厂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 舒城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9 大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 廊坊裕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 大厂回族自治县裕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 廊坊泰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1 大厂回族自治县裕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 廊坊市圣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 大厂回族自治县裕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 廊坊市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 大厂回族自治县弘润商贸有限公司

16 廊坊市峰景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4 霸州市九通基业水务有限公司

17 廊坊开发区宏宇广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5 华御兴益（哈尔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 廊坊京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6 武陟县裕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担保事项尚需银行和/或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新增担保对象均为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会结合上述公司的经营计划、资信状况以及对其的控制情况，认为为上

述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调整上述担保授权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担保授权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担保预计调整事项，系基于下属子公司实际业务需要拟发生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不属于对第三方的担保。 为公司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有利于其融资的顺利开展，保证其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确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项目顺利进行，符合上市公司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担保授权调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担保预计授权调整事项并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641.37亿元，其中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或全资、控股子公司相

互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635.9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00.36亿元的326.95%；公司及全资、控股子

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5.4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00.36亿元的1.09%。公司无逾期担保

事项。

七、备查文件

（一）《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附表：新增被担保公司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

（元）

净利润（元）

与公

司的

关联

关系

1

长丰孔雀城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 楼房

销售； 工业厂房开

发与经营； 自有房

屋租赁。

1,140,167,

062.62

-12,693,

954.59

- 307,939.07

全资

子公

司

2

香河维远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5,

869.95

房地产开 发 与经

营。

1,178,703,

107.50

252,418,

690.06

- -75,765.73

全资

子公

司

3

香河孔雀郡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7,

484.9402

房地产开发， 销售

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894,525,

865.82

316,045,

907.12

30,275,

229.44

17,079,

596.46

全资

子公

司

4

香河孔雀城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85,875

房地产开发、 楼房

销售、 工业厂房开

发与经营、 房屋租

赁。

1,509,394,

458.94

803,287,

534.21

21,655,

987.75

7,093,

099.93

全资

子公

司

5

香河经纬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9,

304.58

房地产开 发 与销

售，自有房屋租赁，

物业服务

1,889,818,

206.07

110,617,

575.88

- -281,625.17

全资

子公

司

6

香河鼎恒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3217.77

房地产开 发 与销

售，自有房屋租赁，

物业服务。

237,342,

223.98

231,055,

737.64

- -171,612.56

全资

子公

司

7

舒城裕泰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 发 与经

营。

373,806,

110.03

272,994.68 - 177,003.57

全资

子公

司

8

舒城裕坤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 楼房

销售、 工业厂房开

发与经营、 自有房

屋租赁服务。

1,070,197,

185.51

-2,925,

356.66

-

1,567,

955.91

全资

子公

司

9

舒城裕丰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 楼房

销售； 工业厂房开

发与经营； 自有房

屋租赁服务。

376,021,

241.08

79,182,

180.92

- -644,731.93

全资

子公

司

10

舒城裕达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 楼房

销售、 工业厂房开

发与经营、 自有房

屋租赁服务。

1,129,654,

647.05

-3,843,

290.00

-

-1,136,

273.55

全资

子公

司

11

舒城孔雀城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发、 楼房

销售、 工业厂房开

发与经营、 自有房

屋租赁、土地整理、

招商代理服务。

3,872,696,

879.33

1,102,954,

915.18

388,359,

149.44

59,717,

380.04

全资

子公

司

12

廊坊裕筑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 发 与销

售；自有房屋租赁；

招商代理服务

458,633,

880.40

-3,291,

879.55

-

-1,927,

288.57

全资

子公

司

13

廊坊泰土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屋租赁。

1,766,270,

928.28

1,198,009,

389.46

-74,095.20

-6,577,

860.25

全资

子公

司

14

廊坊市圣斌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3,686,492,

002.68

3,042,054,

995.03

-

-61,242,

556.80

全资

子公

司

15

廊坊市孔雀

湖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25,000

房地产开发、 楼房

销售、 工业厂房开

发与经营； 自有房

屋租赁；土地整理；

招商代理服务。

4,213,682,

570.34

3,472,762,

704.93

22,191.73

-16,419,

781.56

全资

子公

司

16

廊坊市峰景

晖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1,000

设计、策划；建筑装

饰装修；建材（不含

砂石料）、 装潢材

料、日用百货、家用

电器、家具的销售；

庭园绿化。

647,658,

535.89

4,565,

448.01

7,989,

580.75

5,925,

746.06

全资

子公

司

17

廊坊开发区

宏宇广通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3,

242.17

房地产开发， 自有

房屋租赁， 物业服

务。

1,433,401,

848.68

768,867,

169.14

-1,800,

277.06

-2,912,

734.09

全资

子公

司

18

廊坊京御装

饰工程有限

公司

1,000

建筑 装 饰 装 修 工

程。

312,164,

765.23

-2,346,

842.79

- -4,364.83

全资

子公

司

19

骏 豪 凯 星

（香 河）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5,000

房地产开 发 与经

营。

4,757,288,

574.50

1,340,103,

313.74

67,595,

692.97

47,757,

386.79

全资

子公

司

20

华 夏 幸 福

（涞 源 ）扶

贫发展有限

公司

1,000

扶贫项目开发及基

础配套设施， 土地

整理，农田整治，扶

贫 项目管理与 经

营。

51,135,206.63 12,561.77 - 7,575.58

全资

子公

司

21

华 夏 幸 福

（霸 州 ）产

业投资有限

公司

5,000

项目投资、管理、咨

询、服务 、展会；产

业港及自建类项目

建设 、开发、租赁、

销售；园区经营、管

理。

111,777,

233.22

44,361.89

1,944,

732.48

399,111.41

全资

子公

司

22

河北福疆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房地产

中介服务、 其他房

地产活动。

189,850,

626.77

-109,053,

544.16

- -704,773.87

全资

子公

司

23

大厂孔雀洲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00

房地产开发、 销售

自行开 发的商品

房。

79,978,190.87 -454,969.13 - -52,780.89

全资

子公

司

24

大厂孔雀郡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 销售

自行开 发的商品

房。

50,863.48 -199,743.52 - -11,023.84

全资

子公

司

25

大厂孔雀湖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00

房地产开发、 销售

自行开 发的商品

房。

29,095,086.47 -170,613.53 - -15,602.70

全资

子公

司

26

大厂孔雀海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 销售

自行开 发的商品

房。

58,672.58 -191,937.42 - -11,024.28

全资

子公

司

27

大厂孔雀宫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 销售

自行开 发的商品

房。

55,152.77 -195,454.23 - -14,129.47

全资

子公

司

28

大厂孔雀城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0,000

房地产开发、 自有

房屋租赁。

1,810,318,

461.99

1,292,277,

507.06

-

-2,883,

595.72

全资

子公

司

29

大厂京御幸

福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31,000

房地产开发、 楼房

销售； 工业厂房开

发与经营、 房屋租

赁。

1,906,699,

165.68

951,570,

802.21

118,398,

679.75

60,310,

494.80

全资

子公

司

30

大厂回族自

治县裕泰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 楼房

销售、 工业厂房开

发与经营； 自有房

屋租赁；土地整理；

招商代理服务。

1,037,168,

223.95

209,992,

190.70

- 126,793.79

全资

子公

司

31

大厂回族自

治县裕锦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 发 与销

售， 工业厂房开发

与经营； 自有房屋

租赁。

- - - -

全资

子公

司

32

大厂回族自

治县裕辰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0

房地产开 发 与销

售， 工业厂房开发

与经营； 自有房屋

租赁。

- - - -

全资

子公

司

33

大厂回族自

治县弘润商

贸有限公司

50,000

钢材、 建筑材料销

售。

1,076,951,

267.34

925,282,

990.72

- -10,783.58

全资

子公

司

34

霸州市九通

基业水务有

限公司

1,000

污水处理及管理 ；

水务设施设计、建

设；水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场地、设

备租赁； 劳务服务

（不含职业介绍服

务）； 生活饮用水、

供热、集中式供水、

二次供水、 压力管

道建设及经营 管

理。

149,664,

241.99

-2,548,

212.78

513,785.32 -491,545.97

全资

子公

司

35

华 御 兴 益

（哈 尔 滨 ）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5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项目工程总

承包,一般项目：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 ；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

务；规划设计管理。

500,015,

427.10

500,011,

570.32

- 11,570.32

控股

子公

司

36

武陟县裕恒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7,347

房地产开发经营 ；

自有房屋租赁。

34,180,000.20 0.15 - 0.15

控股

子公

司

注：

1、 上述公司财务数据为被担保公司单体数据，总资产及净资产为被担保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营业收入及

净利润为被担保

公司2020年1月至6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2、 上述被担保子公司中，存在部分正在设立及新设立公司或尚未开展业务的公司，因此截至目前尚无财务数据。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20-154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首次授予和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各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的原因，不再具备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以9.29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未解除

限售的11.7万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以9.44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9.75万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注销上述21.45万股限制性股票。 如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和股份总数将减少，注册

资本由3,913,934,842元变更为3,913,720,342元，股份总数由3,913,934,842股变更为3,913,720,342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效力，公司将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相关债务，并按法定程序继

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可按如下要求向公司申报：

（一）申报所需材料

1、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有效债权文件和相关凭证。

2、债权人身份证明文件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

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报时间及方式

申报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7层

申报时间：2020年8月29日至2020年10月12日

申报方式：债权人可通过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以书面形式申报。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日邮戳为准。

联系人：齐麟、王梓仪

联系电话：010-56982988

传真：010-56982989

邮 编：100027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上接B227版）


